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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铝材、电器配件、塑件及钢板等。 其中，铝材、

钢板属于金属铝和钢的深加工产品，其价格主要由铝、钢的市场价格决定，波

动范围较大。 铝、钢价格如在短期内大幅上涨，将对公司毛利率和经营业绩造

成不利影响。

（三）竞争加剧的风险

集成吊顶行业的核心技术主要体现在新产品设计能力、 金属表面处理工

艺、复式吊顶结构的研发设计能力以及功能电器的研发能力等方面。公司凭借

研发设计能力和品牌形象，不断推出新产品并成功投放市场。但由于集成吊顶

市场处于高速成长阶段，行业中的一些中小规模企业在产品、技术的研发上投

入极少， 主要通过仿制或抄袭知名厂商的设计成果， 并以低廉的价格抢占市

场，未来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并影响本公司的市场开拓和

经营业绩。

（四）营业收入持续下降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55,155.58 万元、51,725.67 万元和

48,000.89 万元，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主要系受下游市场的行情变动、销售

渠道模式、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和销售渠道整合等因素综合所致。 报告期内，公

司已经通过陆续开发顶墙一体化产品、 升级电器产品功能、 推出工程类产品

等，积极借助经销商渠道和直销渠道拓展房地产公司、装饰公司等工程客户，

以及经销商渠道整合等各种措施，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并取得一定

成效。若公司未来不能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及时对产品结构以及客户结构进行

有效调整，未能有效实现销售渠道的拓展或新研发的产品未能获得市场认可，

则公司可能面临营业收入继续下降的风险，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发行人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后，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了发行人 2020 年第 1 季度的财

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3 月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

具了《审阅报告》（天健审〔2020〕1775 号）。 2020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637.1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8.7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5.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2.3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152.7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41%。 （因 2019 年 1-3 月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均为负数，在计算同期变动比例时，正向变动取正值，负向变动取负值。 ）

2020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系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下游经销商门店恢复营业和地产项目工地开工时间均较晚，以及

终端消费者被迫推迟装修需求等，导致公司 2020 年一季度订单较上年同期大

幅减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或略有下降，主要系受疫情影响虽然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下降，但同时公司通

过网络线上方式举办年度经销商大会代替现场会、 建材产品展会推迟等导致

销售费用下降，抵减了收入下降的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当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增加，带动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根据下游经销商渠道、工程渠道复工进展，以及在手订单等因素，公司预

计 2020 年 1-6 月可实现营业收入 16,753.46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4.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2.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00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5.97%。 前述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系公司的初步测算数据，

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2020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主要系疫情期间下游客户订单减少所

致。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步减弱，公司下游经销商陆续恢复营业以及工程客户项

目陆续开工，预计疫情对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十一、2020 年度盈利预测

公司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5 月的实际经营业绩，并以公司

对预测期间经营环境及经营计划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了公司 2020

年度盈利预测表，该盈利预测表及其说明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进行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报告》（天健审〔2020〕7618 号）。

根据公司作出的盈利预测，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3,676.13

万元，较上年度下降 9.0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43.53 万元，

较上年度下降 10.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592.56 万元，较上年度下降 10.38%。 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度有

所下降，主要系受 2020 年一季度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游经销商门店

恢复营业和地产项目工地开工时间均较晚， 以及终端消费者被迫推迟装修需

求等，导致公司订单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十二、 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责任主体承诺事项及约束措施

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已经

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

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出具了相关承诺。相关承诺文件已经相关责任主体签署，并

且已各自就作出相关承诺、出具相应承诺书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前述

责任主体已就其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提出了必要的约束措施， 该等约束措施合

法、合规，将对相关责任主体的失信行为构成有效约束，能够得到及时执行与

实施，符合《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保荐机构认为，上述承诺文件已经相关责任主体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承诺

及约束措施合法、合理、有效。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元

发行股数 32,292,788股

发行价格 【】元 /股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36元（按发行前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为基础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以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采取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申购的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询价对象和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账户的

境内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公司将采取恰当措施确认

A 股认购者的资格，并确保不会向公司的关联人配发 A 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共 5,936.61万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 3,593.06 万元，审计、验资费 1,292.45 万元，律师费

476.42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533.02万元，发行手续费 41.66万元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所属行业 C41其他制造业

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是

是否属于战略新兴行业 否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述

公司名称：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Fsilon� Furnishing� and� Construction� Materials�

Corporation

注册资本：9,687.84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正华

成立日期：2007 年 3 月 26 日

股份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日期：2018 年 6 月 25 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大道 5888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大道 5888 号

邮政编码：314300

联系电话：?0573-89051928

传 真：0573-86151038

互联网址：www.fsilon.com

电子信箱：investors@fsilon.com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系由法狮龙控股、沈正华、王雪娟、沈正明、王雪华 5 名发起人股

东，以法狮龙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设立。

2018 年 4 月 20 日， 法狮龙有限召开 2018 年第二次股东会暨法狮龙家

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筹） 第一次发起人会议， 审议通过法狮龙有限拟以

2018 年 3 月 31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

为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5 日，法狮龙有限召开 2018 年第三次股东会暨法狮龙家居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筹）第二次发起人会议，审议确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8]6954 号《审计报告》的结果，于审计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额为人民币 187,172,264.77 元；确认由坤元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8〕304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

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净额的评估价值为净资产人民币

208,548,937.29 元。 并审议通过以截至基准日公司审计后净资产中的 9,000

万元按原股东的出资比例折股，作为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剩余 97,172,264.77

元净资产计入发行人的资本公积。

2018 年 6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法狮龙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为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法狮龙有限债权债务由发行人承继，并审议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同日，各发起人签署《发起人协议书》，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2018年4月28日出具的天健审[2018]6954号《审计报告》，截至变更基

准日2018年3月31日，法狮龙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187,172,264.77

元。法狮龙更有限以上述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187,172,264.77 元为基础进

行折股变更， 其中 90,000,000 元人民币净资产作为变更后股份公司的注册

资本（股份总数为 90,000,000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其余

97,172,264.77元人民币净资产（净资产中超过股份总额的部分）计入股份公

司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以截至变更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法狮龙有限的

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其所对应的法狮龙有限在审计基准日净资产值中拥有

的权益折合成股份公司的股份。

2018年 6 月 25 日，发行人取得整体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公司设立时，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起人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法狮龙控股 7,200.00 80.00%

2 沈正华 1,152.00 12.80%

3 王雪娟 450.00 5.00%

4 沈正明 99.00 1.10%

5 王雪华 99.00 1.10%

合计 9,000.00 100.00%

三、发行人的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96,878,364 股。 本次拟公开发行

32,292,788 股。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及变化如下：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法狮龙控股 72,000,000 74.32% 72,000,000 55.74%

沈正华 11,520,000 11.89% 11,520,000 8.92%

王雪娟 4,500,000 4.65% 4,500,000 3.48%

广沣启鸣 2,421,959 2.50% 2,421,959 1.88%

德清兔宝宝 2,286,330 2.36% 2,286,330 1.77%

宁波金沣 2,170,075 2.24% 2,170,075 1.68%

沈正明 990,000 1.02% 990,000 0.77%

王雪华 990,000 1.02% 990,000 0.77%

社会公众股 - - 32,292,788 25.00%

合计 96,878,364 100.00% 129,171,152 100.00%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法狮龙控股 7,200.00 74.32%

2 沈正华 1,152.00 11.89%

3 王雪娟 450.00 4.65%

4 广沣启鸣 242.20 2.50%

5 德清兔宝宝 228.63 2.36%

6 宁波金沣 217.01 2.24%

7 沈正明 99.00 1.02%

8 王雪华 99.00 1.02%

合计 9,687.84 100.00%

（三）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任职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1 沈正华 1,152.00 11.89% 董事长、总经理

2 王雪娟 450.00 4.65% 董事

3 沈正明 99.00 1.02% 未任职

4 王雪华 99.00 1.02% 未任职

合计 1,800.00 18.58% -

（四）股东中战略投资者持股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股东中无战略投资者。

（五）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沈正华、王雪娟为夫妻关系，沈正明为沈正华胞弟，王雪华为王雪娟胞

弟。

法狮龙控股为沈正华、王雪娟夫妇持股 100%的公司。 宁波金沣与德清

兔宝宝的基金管理人均为金鼎投管。

除上述情况，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的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

定作出了相关承诺，详细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关于

持股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之“（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七）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股东数量超过

二百人的情形

自发行人成立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未发行过内部职工

股，亦不存在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股东数量超

过 200 人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设立以来的变化情况

发行人主要从事集成吊顶、集成墙面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

要应用于建筑室内装修、装饰。发行人自从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

化。

（二）行业竞争格局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格局

（1）集成吊顶与传统吊顶的竞争

集成吊顶行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厨卫装修市场已经得到消费者的高

度认可，并取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相对整体住宅装修吊顶市场而言，占比

仍然较小，尤其是客厅吊顶主要市场份额仍为传统吊顶所占据。另外，集成墙

面产品作为新兴产品，目前处于市场培育期。 内墙装饰材料市场目前仍被传

统的乳胶漆和墙纸占据主要地位。

（2）集成吊顶行业内部的竞争格局

1）行业集中度较低，区域集中度较高

集成吊顶行业巨大的市场空间以及较低的准入门槛迅速吸引了较多的

市场进入者，该行业目前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激烈。 另

一方面，集成吊顶行业的区域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以浙江嘉兴为中心的长三

角生产基地和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珠三角生产基地。

2）企业竞争力开始分化，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差距较大

目前，从事集成吊顶生产的企业数量众多，但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差

距很大。以本公司和友邦吊顶等为代表的少数几家企业具备较强的自主研发

能力和产品设计能力，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全国性布局的销售网络，市场

竞争力较强。 而大多数同类企业规模偏小，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设计能

力，作坊式企业比比皆是，这些企业在没有建立自有品牌和稳定的销售渠道

的情况下，难以迅速提升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只能依靠低价在

低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而低端市场的竞争环境则更为激烈，生存空间较小。

另外，顶墙集成业务成为行业发展的新态势，当前有不少企业均希望率

先布局该领域，集成吊顶企业在顶墙集成领域如果实现渠道建设、研发设计、

经验积累和沉淀、品牌影响力、配套服务等诸多方面的推进，将会在激烈的集

成吊顶行业占据先发优势，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2、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作为业内较早从事集成吊顶、集成墙面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始终注重产品功能研发、设计和安全性等方面的投入。公司是中国建筑装

饰装修材料协会常务理事会单位、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天花吊顶材料

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

（三）发行人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 目前公司采用“以销

定产” 的经营模式， 市场营销中心提报下月营销活动、 销售预测等信息给

PMC 中心，PMC 中心根据历史销售数据、库存数据、营销活动、销售预测信

息等，制定生产计划；PMC 中心根据生产计划核算所需物料明细，结合现有

物料库存、采购在途物料编制物料需求计划；采购部门及生产部门执行相应

采购及生产任务。

1、采购模式

（1）公司采购流程

公司 PMC 中心负责制定生产物料需求计划，编制《物料采购申请表》

申购生产所需物料，送达至集中采购中心；集中采购中心根据审批后的申请

表，编制《采购订单 / 合同》，编制时注明采购单号 / 合同号、物料信息、交期

要求等相关采购信息，采购员将采购下单信息更新至《采购管制表》；供应商

按照采购订单要求，按时按量将物料送至公司；PMC 中心通知检验员进行物

料验收作业；检验员按照物料进料检验标准进行物料检验作业；采购员将前

日回料信息更新至《采购管制表》；采购员每月定期对上月采购物料进行采

购信息核对，由采购主任审核后，报于财务中心；财务中心与供应商对账后，

依据对账单进行月结结算。

公司采购作业的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2）公司供应商管理制度

公司供应商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1） 新供应商的选择

采购部根据研发部提供的采购物料信息，初步筛选符合公司需求的供应

商，联系供应商并填写《供应商信息表》；新供应商的《供应商信息表》确认

后， 由采购员与采购主任确定实地考察进程； 采购部根据需要组织研发、生

产、PMC 中心、质检部门组成评估小组，进行实地考察确认，考察后填写《供

应商实地考察评估表》，评估意见由评估小组共同确认。 评估内容包括：价格

评估分析、品质管控分析、技术评估分析、生产能力分析等内容。

2） 供应商等级划分

公司将供应商划分为 A 级 -- 战略合作供应商、B 级 -- 长期合作供应

商、C 级 -- 一般合作供应商、D 级 -- 待替换供应商、E 级 -- 临时供应商

等五个级别。 公司对于 A 级供应商进行优质重点合作；对于 B 级供应商，进

行良好长期合作；E 级为临时、一次性供应商，不纳入考核。 公司采用综合评

估法，每月按照交期、品质、价格、服务等项目对供应商进行考核评分，并于年

度进行总评，对各供应商级别进行晋级、降级处理。 D 级供应商为公司淘汰的

供应商对象。

2、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自主生产为主、外协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

（1）自主生产模式

生产部门根据 PMC 中心下达的每日生产计划组织生产，车间负责人将

确认无误的计划单交由车间发货员，发货员在收到计划单后安排好需要生产

产品的配件数量，并及时在领料单上填写详细数据；车间领料员至发货员处

领取产品配件，确认配件规格、数量等无误后当场在领料单上签字出库，并交

由各生产车间开始执行生产作业；生产作业单完工后由质检员检验，检验合

格后交由仓库接收入库，并生成产成品入库单。

（2）外协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外协生产主要包括 OEM�生产和委托加工两种模式。公司

采用 OEM�方式生产部分型号的集成吊顶产品、部分木塑墙面产品以及宣传

礼品等；公司对部分产品中的非关键工序采用委托加工方式生产，主要为基

础模块及功能模块外框的表面处理等工序。

公司对外协供应商纳入供应商日常管理。 在选择外协供应商之前，需进

行实地考察并获取样品，并对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 公司与主要外协供

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每年签订框架协议，协议中对产品价格、质量标准、交

货期限、结算方式、知识产权保护、质保期等方面均做了明确约定。 公司外协

供应商均具备相应的生产资质：电器供应商具备产品 3C 证书，表面处理供应

商具备印刷许可证等资质。

3、销售模式

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为经销商模式。经销商模式是指公司与经销商每年

签订年度经销商协议，由经销商自建专卖店面向消费者，经销商根据消费者

的需求，为消费者设计集成吊顶装修方案，与消费者达成意向后，经销商以买

断方式向公司进货，并由经销商负责安装服务。公司对专卖店的选址、装修及

经营进行监督并提供指导、培训服务。

报告期各期经销商模式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销模式 44,156.09 92.61% 50,546.14 98.28% 53,452.35 97.41%

其他 3,524.12 7.39% 886.00 1.72% 1,423.76 2.59%

合计 47,680.21 100.00% 51,432.14 100.00% 54,876.11 100.00%

（四）发行人主要产品的原材料、能源及其供应情况

1、原材料

公司主要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铝材、电器配件、塑件、包装物及钢材

等。 其中铝材为用于生产基础模块的铝板、用于生产辅助模块的铝型材以及

用于生产铝墙面产品的铝板； 电器配件为用于功能模块的 LED 灯条、 导光

板、驱动电源、电机、镇流器、发热块等部件；塑件为用于生产功能模块的箱

体、风轮、盖板、外框等；包装物为纸箱、彩盒、编织袋、泡沫、胶带等包装材料；

钢材为用于生产龙骨的钢板。

报告期各期，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采购金额及其占当期原材料采购总金

额的比例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铝材 11,699.88 49.28% 12,226.16 48.15% 14,293.52 50.56%

电器配件 3,947.79 16.63% 4,614.74 18.17% 4,754.25 16.82%

塑件 2,016.55 8.49% 2,059.42 8.11% 2,030.58 7.18%

包装物 1,357.91 5.72% 1,791.33 7.05% 1,715.90 6.07%

钢材 1,662.55 7.00% 1,674.01 6.59% 1,746.96 6.18%

合计 20,684.68 87.12% 22,365.66 88.08% 24,541.21 86.80%

原材料采购总额 23,743.58 100.00% 25,393.55 100.00% 28,272.93 100.00%

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中，电器配件、塑件及包装物等每类原材料明细品

种较多，且各品种计量单位不统一，故无法通过原材料采购金额除以采购数

量计算单价。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中铝材、钢材的采购单价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铝板（元 /公斤） 18.08 17.71 17.31

铝型材（元 /米） 10.04 9.70 9.59

钢材（元 /公斤） 4.87 5.12 4.91

铝型材以长度计量，但因具体规格（形状、重量）及工艺不同，导致相同

长度的铝型材单价存在差异，故平均单价变动是铝型材品种结构及单价波动

共同影响所致，不完全代表每一具体铝型材单价的实际变动。

2、能源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为电力。 报告期内， 电力的成本分别为

68.19 万元、75.27 万元及 70.47 万元， 占当年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0.20%、0.23%及 0.23%。 公司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

重较低，能源的单价变动对主营业务成本的影响较小。

报告期各期，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电力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数量（度） 890,088.01 963,593.78 860,504.16

单价（元 /度） 0.79 0.78 0.79

金额（元） 704,737.92 752,724.10 681,949.58

五、与发行人生产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一）固定资产情况

1、 固定资产概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 8,294.54 1,392.54 6,902.00

专用设备 1,846.07 660.03 1,186.05

运输工具 493.81 336.59 157.22

电子及其他设备 581.60 273.45 308.16

合计 11,216.03 2,662.61 8,553.42

2、 主要生产专用设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主要生产专用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1 自动生产线 427.42 304.45 71.23%

2 冲压设备 423.11 210.46 49.74%

3 覆膜设备 313.73 246.18 78.47%

4 搬运设备 108.18 55.59 51.39%

5 龙骨角线机 92.47 68.68 74.27%

6 喷绘设备 89.52 66.97 74.81%

7 打标喷码设备 67.20 39.47 58.74%

8 剪切设备 54.01 30.43 56.34%

9 折弯设备 31.24 22.01 70.46%

10 检测设备 26.52 14.37 54.18%

11 五金设备 22.56 12.29 54.45%

12 焊接设备 12.53 6.61 52.75%

13 空压设备 9.73 5.99 61.57%

合计 1,678.23 1,083.49 64.56%

3、 房屋所有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拥有的房屋所有权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用途 颁证日期 他项权利

1 法狮龙

浙（2018）海盐县不动产

权第 0014596号

武原街道（工业

园）金星区东海大

道 3号

58,005.54 工业用房 2018/7/20 已抵押

2 丽尚建材

浙（2016）海盐县不动产

权第 0014455号

武原街道武原工

业园金星区一星

路 3号

11,351.09 工业用房 2016/10/25 无

2019 年 4 月 8 日， 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签订

2019 年海盐（抵）字 0088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发行人以其所有的编号为

浙 （2018） 海盐县不动产权第 0014596 号的不动产权项下位于武原街道

（工业园）金星区东海大道 3 号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为其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自 2019 年 4 月 8 日至 2029 年 4 月 7 日期间所

产生的最高债权额 10,721 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4、 房屋建筑物租赁情况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丽尚建材存在向发行人承租办公

场所的情况，具体如下：

2019 年 7 月 20 日，法狮龙股份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全资子公司丽尚建

材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法狮龙股份将其拥有的不动产证书编号为

浙（2018）海盐县不动产权第 0014596 号，位于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大道

5888 号， 建筑面积约为 1,500 平方米的房产以年租金 6 万元租赁给丽尚建

材作为商业办公之用，租赁期限为 3 年，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2019 年 8 月 23 日，法狮龙股份已就上述租赁事项向海盐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办理了租赁备案手续。

（二）无形资产情况

1、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终止日期 他项权利

1 法狮龙

浙（2018）海盐县不

动产权第 0018269号

海盐县武原街道

一星工业园区秦

联路北侧、蒋家汇

港西侧（海盐县

18-014号地块）

工业用

地

出让 26,824.00 2068/3/27 已抵押

2 法狮龙

浙（2019）海盐县不

动产权第 0000694

号

海盐县武原街道

东至蒋家汇港、南

至法狮龙建材、西

至法狮龙建材、北

至南叶路（海盐

县 18-092号地

块）

工业用

地

出让 30,422.00 2068/8/30 无

3 法狮龙

浙（2019）海盐县不

动产权第 0014190

号

海盐县武原街道

东至绿地、南至秦

联路、西至蒋家汇

港、北至空地（海

盐县 18-122号

地块）

工业用

地

出让 27,999.00

2068年 12

月 19日

无

2019 年 4 月 25 日，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签订

2019 年海盐（抵）字 0096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法狮龙股份以其所有的编

号为浙（2018）海盐县不动产权第 0018269 号的不动产权项下位于武原街

道一星工业园区秦联路北侧、蒋家汇港西侧（海盐县 18-014 号地块），面积

为 26,82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其上在建工程为其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盐支行自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期间所产生的最高

债权额 1,947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2、 商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商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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